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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权益法下
相对股权变动时的会计处理

蓝泗方■

《财务与会计》2012年第8期刊登了谢树志的《权益法下相

对股权变动时的会计处理》（以下简称《谢文》）。笔者通过认真

研读后，对该文中投资企业相对股权较原有持股比例降低时

的会计处理持不同看法，现提出并与《谢文》作者作一探讨。

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发生变化主要有两方

面可能：一是投资企业通过在二级市场上进一步收购或转让

处置部分所持有的股权。二是投资企业不进行投资，但被投资

单位因增资扩股或回购本公司股份造成投资企业持股比例被

动地发生变化；或者投资企业进行投资，但投资比例低于原

有持股比例。

在对第二种情形进行处理时，《谢文》认为，投资企业相

对股权发生变动时(无论较原有持股比例增加还是降低 )，其

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因被投资单位增资扩股或回购股份致所有

者权益变动应调整的金额均视为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所发

生的净损益以外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所享有的份额，同时

计入资本公积。即：借（或贷）：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

变动，贷（或借）：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根据《公司法》第3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在进行增资扩

股时，原有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公司

章程另有约定的除外）。对于股份上市公司，在增发方案中也

可将所增发股份按一定比例由原有股东进行认购。由于资本

具有逐利性，当被投资单位在增资扩股时，投资企业不进行增

资（政策另有规定不得增资的除外）或以低于原有持股比例进

行增资，意味着其可能无力再投资或对被投资单位未来经营

不看好（或者无法达到其要求更高的收益预期），因而选择放

弃或减少投资。这样，投资企业不增资将导致其对被投资单

位所持股权比例被摊薄。而按新的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投资

企业的被投资单位增发股份导致的净资产增加部分，虽然是

被投资单位增发股份溢价形成的，但也是投资企业让渡未来

期间收益的补偿（对价），是对原有股权处置（降低持股比例）

产生的（收益），可视为未来收益的提前兑现。因此，笔者以为，

应将净资产增加部分与其对应的成本（股权比例下降部分所

对应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收

益，不应作为“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中国证监会2011年第1期《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监管问题解答》对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中“上市公司因被

投资单位增发股份等而引起的在被投资单位持股比例下降”

做出明确规定：“对于原以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如果

持股比例下降后对被投资单位仍具有重大影响，剩余投资仍

应按照权益法核算。其中，出售部分股权导致持股比例下降

的，实际取得价款与按出售股权比例计算应结转长期股权投

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由于被投资单位增发

股份、投资方未同比例增资导致持股比例下降的，持股比例下

降部分视同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按新的持股比例确认归属于

本公司的被投资单位增发股份导致的净资产增加份额，与应

结转持股比例下降部分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计入当期损益”。可见，《谢文》在投资企业相对股权较原有持

股比例降低时会计处理与证监会规定不符。

此外，在被投资单位从投资企业手中回购股份过程中，对

于投资企业而言，一方面要对出售股权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由投资企业引起的)，另一方面要对被投资单位注销回购的股

份后引起其持股比例变动导致享有对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

增减变动部分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由被投资单位引起的)。

上述两项应是两笔性质不同的业务，而《谢文》中投资企业只

按持股比例变动前后享有对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差

额做“借（或贷）：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贷（或借）：

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的会计处理值得商榷。

现仍以《谢文》所举例子对第二种情形进行探讨。	

一、被投资单位对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股东增发

股份

（一）新股的发行价格大于增发前每股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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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A公司（假定以6	000万元）持有B公司30%的股权。

2012年1月初，B公司在原(总)股本15	000万股(每股面值1

元 )的基础上再以每股2.4元的价格向外界发行股份1	000万

股，A公司没有认购B公司增发的股份。假设在增发之前B公

司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27	000万元(每股净资产1.8元，以

A公司原投资时的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持续

计算，另假设B公司此次增发股份时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没有发生新的变动,	A公司对B公司投资核算只有成本和损益

调整明细科目。下同)。

B公司增发之后，A公司对B公司的持股比例=(15	000

×30%)÷(15	000+1	000)=28.125%

B公司增发之前，A公司对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所享有的

份额=27	000×30%=8	100( 万元 )

B公司增发股份所有者权益增加2	400万元，归属于A公

司的份额=2	400×28.125%=675（万元）。

A公司对B公司持股比例减少1.875%（30%-28.125%），相

当于处置6.25%（1.875%÷30%）的长期股权投资，视同处置

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506.25万元（8	100×6.25%），其

中“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调减375万元（6	000×6.25%），

“长期股权投资——	损 益调整”调增543.75 万元（675-																				

2	100×6.25%）。

应确认投资收益=B公司增发归属于A公司的份额-视同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675-506.25=168.75（万元），

因此，确认168.75万元投资收益。

借：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543.75	

							贷：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																																			375

														投资收益																																																				 168.75

需要注意的是，本例中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只有投资

成本和损益调整两部分组成，没有其他权益，对于采用权益

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中存在计入资本公积中的金额（即原计

入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和资本公积中的金额），在

处置时也应进行结转，将与所减少股权比例相对应的部分在

处置时自资本公积转入投资收益（下同）。

（二）新股的发行价格小于增发前每股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例2：承例1。假如B公司按照每股1.5元的价格增发股份。

其他资料相同。

B公司增发之后，A公司对B公司的持股比例=(15	000

×30%)÷(15	000+1	000)=28.125%

B公司增发之前，A公司对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所享有的

份额=27	000×30%=8	100( 万元 )

B公司因增发股份所有者权益增加1	500万元，归属于A

公司的份额为421.875万元（1	500×28.125%）。

A公司对B公司持股比例减少1.875%（30%-28.125%），相

当于处置6.25%（1.875%÷30%）的长期股权投资，视同处置

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506.25万元（8	100×6.25%），其

中“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调减375万元（6	000×6.25%），

“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调增290.625万元（421.875-										

2	100×6.25%）。

应确认投资收益=B公司增发归属于A公司的份额-视同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421.875-506.25=-84.375（万

元），因此确认-84.375万元投资收益。

借：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290.625	

							投资收益																																									 	84.375

							贷：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																																	 		375

（三）新股的发行价格等于增发前每股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例3：承例1。假如B公司按照每股1.8元的价格增发股份。

其他资料相同。

B公司增发之后，A公司对B公司的持股比例=(15	000

×30%)÷(15	000+1	000)=28.125%

B公司增发之前，A公司对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所享有的

份额=27	000×30%=8	100( 万元 )

B公司因增发股份所有者权益增加1	800万元，归属于A

公司的份额为506.25万元（1	800×28.125%）。

A公司对B公司持股比例减少1.875%（30%-28.125%），相

当于处置6.25%（1.875%÷30%）的长期股权投资，视同处置长

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506.25万元（8	100×6.25%）。

应确认投资收益=B公司增发归属于A公司的份额-视同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506.25-506.25=0，因此无需

账务处理。

在对所有股东增发股份时，投资企业认购新股比例小于

原持股比例也会使相对股权比例下降，此种情况下的会计处

理与仅对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股东增发股份类似，分新股发

行价格大于、小于和等于增发前每股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三种

情况，可参照例1、例2、例3处理。

另外，A公司同样需要考虑在认购B公司增发股份时B公

司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发生变动的调整问题。

二、被投资单位回购股份

在被投资单位从投资企业手中回购股份过程中，由于股

份回购将导致单位总股本的减少和投资企业所持股份额两方

面的减少，这都会引起投资企业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因此，被

投资单位股份回购业务,	投资企业会计处理过程中应将其分

解成两笔业务，即首先是其股权出售，将所收到的款项与按照

回购股份占回购前B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计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然后是被投资单位注销

回购股份产生的其持股比例变动，计算归属于投资企业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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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单位回购股份导致的净资产增加（或减少）部分，调整确

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这与投资

企业出售部分股权导致持股比例下降（被投资单位股本总额

不变）时的处理方法有所区别。

	(一)仅从投资企业手中回购股份

以每股回购价格小于回购前每股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例。

例4：A公司（假定以6	000万元）持有B公司30%的股权。

2012年1月初，B公司(总)股本为17	000万股(每股面值1元)。

假设每股回购价格为1.5元，并且全部从A公司手中回购1	000

万股，假设在回购之前B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30	600

万元(每股净资产1.8元，以A公司原投资时的B公司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持续计算，A公司对B公司投资核算

只有成本和损益调整明细科目。下同)。

A公司将回购的部分视同长期股权投资对外处置处理，即

将所收到的款项1	500万元（1.5×1	000）与按照回购股份导致

持股比例下降部分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1	800万元（1.8×		

1	000）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300万元（1	500-1	800）。

借：	银行存款																																												1	500

							投资收益																																															3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

														[6	000÷(30	600×30%)×1	800]																1	176.47

																																			——	损益调整

														（1	800-6	000÷9	180×1	800）																						623.53

B 公司回购之后，A公司对B公司的持股比例=(17	000

×30%-1	000)÷(17	000-1	000)=25.625%

B公司回购之后，A公司对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所享有的

份额=（30	600-1	500）×25．625%=7	456．875( 万元 )

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出售后剩余股份原账面价值为7	380

万元（9	180-1	800），B公司回购股份致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

面价值调增额76.875万元（7	456．875-7	380），同时确认76.875

万元资本公积。

借：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76.875

							贷：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76.875

	(二 )对所有股东回购股份

1．按等于原持股比例的比例回购

在被投资单位回购的股份中，当从投资企业手中回购的

比例与原持股比例相同时,被投资单位回购的股份同时也是投

资企业出售的股份，既然是股份出售就存在收益与损失。当

回购价格大于回购前每股净资产的账面价值时，投资企业应

将所收到的款项与按照回购股份占回购前被投资单位总股本

的比例计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

益，同时被投资单位回购股份致所有者权益减少，归属于投资

企业减少的份额应该调减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和

资本公积；当回购价格等于回购前每股净资产的账面价值时，

此种情况实质上是所有投资企业共同对被投资单位实行减资，

投资企业除了对回购股份进行处理外，无需作其他会计处理；

当回购价格小于回购前每股净资产的账面价值时，投资企业应

将所收到的款项与按照回购股份占回购前被投资单位总股本

的比例计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损

失，同时被投资单位回购股份致所有者权益增加，归属于投资

企业增加的份额应该调增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和

资本公积。无论回购价格多少，原来的长期股权投资中存在计

入资本公积中的金额（即原计入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

动和资本公积中的金额），在处置时也应进行结转，将与所减

少股权比例相对应的部分在处置时自资本公积转入投资收益。

2．按大于原持股比例的比例回购

以每股回购价格大于回购前每股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例。

例5：承例4。假如B公司回购的1	000万股份中A公司占

40%，回购价格为每股2.4元。其他资料相同。

A公司将回购的部分视同长期股权投资对外处置处理，

即将所收到的款项960万元（2.4×400）与按照回购股份导致持

股比例下降部分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720万元（1.8×400）

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240万元。

借：	银行存款																																														 	960

							贷：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6	000÷9	180×720）										

																																																																																	470.59

																																				——	损益调整（3	180÷9	180×720）

																																																																																	 249.41

														投资收益																																																		 				 		240

A公司出售股份大于原持股比例，将导致其在B公司回购

后的持股比例下降，B公司回购之后，A公司对B公司的持股

比例=(5	100-400)÷(17	000-1	000)=29.375%

B公司回购之后，A公司对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所享有的

份额=(30	600	2	400)×29．375%=8	283．75( 万元 )

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出售后剩余股份原账面价值为8	460

万元（9	180	 -720），B公司回购股份致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

面价值调整减176.25万元（8	283．75-8	460）。

借：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176.25

							贷：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176.25

3．按小于原持股比例的比例回购

以每股回购价格小于回购前每股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例。

例6：承例4。假如B公司回购的1	000万股份中A公司占

20%，回购价格为每股1.5元。其他资料相同。A公司首先将回

购的部分视同长期股权投资对外处置处理。

A公司将回购的部分视同长期股权投资对外处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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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所收到的款项300万元（1.5×200）与按照回购股份导致持

股比例下降部分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360万元（1.8×200）

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60万元（300-360）。

借：	银行存款																																															300

							投资收益																																																	60

							贷：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6	000÷9	180×360）										

																																																																																	235.30

																																				——	损益调整（3	180÷9	180×360）						

																																																																																		124.70

A公司出售股份小于原持股比例，将导致其在B公司回购

后的持股比例增加，B公司回购之后，	A公司对B公司的持股

比例=(5	100-200)÷(17	000-1	000)=30.625%。

B公司回购之后，A公司对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所享有的

份额=(30	600-1	500)×30.625%=8	911.875( 万元 )

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出售后剩余股份原账面价值为8	820

万元（9	180-360），B公司回购股份致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

面价值调整增加91.875万元（8	911.875-8	820），A公司应将该

调整额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

借：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91.875

							贷：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91.875

（作者单位：厦门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武献杰

煤电联营中利润转增股本事项
会计处理问题探讨

朱大庆		欧国立■

经济业务的日益复杂以及企业投资的多元化发展，使得

企业利润分配模式也日趋多样化，除了传统的现金分红、股

票股利等之外，还出现了利润直接转增股本等模式。实务中，

利润直接转增股本一般按照经济业务的实质予以简化会计处

理，但当遇到需要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来处理煤电联营企

业利润直接转增股本的财务事项，且现行国际准则的相关规

定又与国内实务处理存在一定差异时，又应如何处理？笔者对

此进行分析，并提出观点和建议。

一、经济业务背景

为了稳定供应链、减少生产波动，作为产业链上下游的煤

矿和电厂经常实行煤电联营。许多煤电联营采用产权上分离、

业务上联营模式，即煤矿与电厂互相参股但不控股，分属不同

产权主体，由煤矿向电厂销售煤炭，两者共同投资建设煤电

联营项目（包括电厂和配套煤矿项目）。发电企业负责煤电联

营中电厂的建设与运营，煤炭企业负责配套煤矿的建设与运

营。发电企业实行后向一体化的煤电联营企业战略的主要目

的是取得或控制煤炭资源作为燃料以供自用，不是为了对外转

售煤炭产品获利或投资煤炭获取利润。煤炭企业实行前向一

体化的煤电联营企业战略的主要目的是稳定产品销售，不是为

了取得或控制电力产品作为生产资料或投资电厂获取利润。

由于煤炭和电力均属资金密集型行业且建设周期较长，

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实现规模经济，煤矿或电力项目均

常采用分期建设模式。煤电联营实务中，为了筹措资金扩张产

能，对于已投产并实现的利润通常被用于股东的资本再投入，

即利润直接转增股本的财务操作方式。

二、现行会计处理原则和方法

1.我国会计准则的处理规定

目前我国会计准则及其配套会计法规对利润直接转增股

本事项没有明确规定。简要归纳，现行准则关于长期投资核算

中的有关利润分配的处理规定有以下三条：采用成本法核算

的长期投资按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

认为当期投资收益；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投资按照投资单

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采用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投资，对于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股票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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